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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珺

以前人们如果遭遇什么不平事， 除了投诉、 举报或者诉讼等

途径外， 往往会想到找媒体曝光。

近年来随着自媒体的兴盛， 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无须求助媒体

也能让自己想要公布的事件在网络上产生影响。 但是， 由于在网

络平台上任何人都能发布内容， 不像媒体那样会作基本的审核，

稍有不慎就可能涉嫌对他人权利尤其是名誉权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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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后 前妻网络发文泼脏水
提诉讼 法院判决道歉并赔偿

一起离婚纠纷

引出案外之案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遭遇打官

司的情况并不多， 因此我已经习惯

了当事人在诉讼完结之后逐渐就断

了联系。

可是这个案件的当事人郭先生

有点特殊， 他和前妻的离婚纠纷是

委托我处理的。 在他和前妻离婚之

后不久， 他又找到我说有跟法律相

关的事务需要帮助。

当时那起离婚案件的主要争议

点是双方都想要儿子的抚养权，后

来因为考虑儿子还未满 2 周岁，经

法官调解， 抚养权最终归了郭先生

的前妻， 收入颇高的郭先生每月仅

需支付 1000 元的抚养费，且每周末

的探视均可将儿子带到自己住处。

既然离婚纠纷已经调解结案，

他为什么又来找我呢？

郭先生无奈地告诉我， 是因为

自己遭到前妻上网发布不实信息的

诋毁， 而且牵扯到一位无辜的女同

事，这事让他烦心不已。

拒付早教费用

前妻发帖诋毁

郭先生介绍， 他和前妻经法院

调解离婚后，本来已互不相干、相安

无事， 他每个月都按时支付儿子的

抚养费。 但过了一段时间前妻又找

到他， 要求平摊儿子上早教班的费

用。

因为对于让儿子上早教班的事

有不同意见， 郭先生拒绝了平摊费

用的要求。

此后不久，有一位同事告诉他，

有人在两个网络平台上注册了 “郭

某某前妻”这一用户名，发布了大量

关于郭先生和单位女同事杜女士有

婚外情的帖子。

听到这个消息， 郭先生顿时惊

出一身冷汗，他马上上网查询，果然

在那两个网络平台上看到了同事说

的内容。

更让郭中磊愤怒的是， 相关内

容还特地提示了很多人观看， 其中

包括他所在公司的领导。

名誉受到损害

坚决依法维权

作为一家公司的中层领导，这

样的不实消息在网上散播， 甚至专

门发送给了公司领导， 让郭先生感

到“兹事体大”。 如果不及时采取措

施进行阻止和澄清， 肯定会对自己

的名誉和前途产生不良影响。 更让

郭先生着急的是， 此事还涉及一位

公司女同事， 对方完全是无辜被牵

扯。

而这位女同事杜女士也找到

我， 希望我帮助他们及时采取法律

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较之郭先生， 杜女士的情绪更

为激动，她觉得自己实在太冤了，她

跟郭先生平时确实是关系还不错的

同事， 但根本没有任何工作外的交

往。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她甚至都不

知道郭先生离婚的事。

而且杜女士已有家庭， 她的丈

夫也已经得知了这件事。 因此杜女

士表示， 她不仅希望停止目前正在

发生的事，而且一定要讨一个说法，

让自己可以跟公司、 不明真相的同

事以及家人有个交代。

进行证据保全

预防事后删帖

因为之前有过处理网络名誉侵

权案件的经验，我获得委托授权后，

马上按部就班地开始采取措施。

首先， 为了防止帖子被侵权人

删除， 我先带郭先生到公证处做了

网络证据保全的公证。

接着， 我们一方面联系相关内

容发布的两个网络平台， 要求两家

网站及时删除相关内容。另一方面，

我们也联系了郭先生的前妻。

面对质问， 她承认其中一个账

户是她开设的， 但那些帖子不是自

己发的， 而是其他网友窃取她的密

码发的。

至于另一个平台上发布的内

容，她则一概予以否认，说是其他人

发的， 同时拒绝向我们透露发帖人

的信息。

前妻否认发帖

坚称账号被盗

在搜集了相关证据并和侵权方

初步接触后， 我分别代理郭先生和

同事杜女士提起了名誉权侵权之

诉， 要求郭先生的前妻赔礼道歉并

承担律师费、公证费、精神损害抚慰

等多项损失。

案件获得受理后， 法院很快组

织了开庭审理。

庭审中， 郭先生的前妻依然坚

持之前的说法， 承认其中一个账号

是她注册的， 但涉嫌侵权的那些内

容不是她发的， 而另一个平台上的

言论亦非她本人所为。

于是， 郭先生前妻是否是两个

网站上侵权帖子的发帖人成了本案

的主要焦点。

前后内容对照

发帖应是本人

在法庭上， 针对对方 “一赖到

底”的态度，我从多个角度进行了阐

述。

首先， 郭先生的前妻承认其中

一个平台的账号是其本人注册的，

该账户的头像是儿子的照片， 涉嫌

侵权的内容由该账号发布。 郭先生

的前妻说账号密码被他人掌握，却

无任何凭证，据此我们认为，这些帖

子应认定为郭先生的前妻本人所

发。

其次，就在离婚当天，郭先生的

前妻曾在这个平台上发帖 ：“结束

了”，而此后又发帖：“郭某某！ 问你

要儿子的教育费竟然说我敲诈……

又不是缺你这点钱， 你这样让儿子

以后怎么看你啊？ 杜某你个死女人

贱死了， 破坏人家家庭还瞒着自己

的老公……”

而其后还跟着一条号称是郭先

生前妻表姐的评论贴：“把这个贱女

人的地址，电话发到卖淫网上。或做

成治疗性病的小广告，专往她单位，

小区附近贴。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

别冲动，要深思，姐挺你”。

这些帖子牵涉到的一些跟儿子

抚养有关的内容是很隐私的， 只有

郭先生的前妻才可能有这种情绪和

言辞。

内容涉及隐私

也是重要旁证

至于被郭先生前妻完全否认的

发布在另一平台的内容， 虽然该平

台当时不需要实名登记， 但该账号

名称即为“郭某某前妻”，资料简介

为 “为了可怜的儿子， 向二奶讨公

道”，基本信息显示的生日跟郭先生

前妻的身份证信息也一致。

该账户发帖称：“为了您看到的

这个不懂事的儿子， 我代表我的朋

友实名向各位领导举报某某公司财

务经理杜某和销售部经理郭某某婚

外恋的事实。 举报两人在各自有家

庭的情况下保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整整三年无人过问。 举报郭某某在

财务杜某的帮助下隐匿财产与我离

婚，并拒付儿子抚养费。请各位领导

帮助这个可怜的儿子”。

该内容特别提示了郭先生公司

众多同事、朋友、领导以及公司的上

级主管部门，该贴后面有多人跟帖。

其中账户名“刘某某”跟帖多条，内

容与上述内容相似。

在同一平台，用户“刘某某”的

账户头像也是郭先生的儿子， 该账

号多次发布上述类似言论。 上述这

些帖子的发布时间和内容与另一平

台上的发帖时间和内容基本吻合，

帖子内容涉及个人生活隐私和儿子

抚养费的纠纷， 一般情况下无关人

员较难知悉， 所以可以推定该平台

上“郭某某前妻”及“刘某某”发布的

有损郭先生、 杜女士名誉的内容均

系郭先生的前妻发布或授意他人发

布。

法院作出判决

确认名誉侵权

诉讼中， 作为律师我们还向法

院提出申请， 向涉及的两个网络平

台进行调查，希望从发帖的 IP 地址

进一步锁定侵权帖子的发帖人。

法官也向我们表示， 网络环境

的净化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因此依法支持我们的调查申请。

经调查， 我们从其中一个平台

获得了确定的信息， 另一平台则表

示技术上难以实现而拒绝提供。

就在法院即将作出判决之际，郭

先生基于前妻不让他探视儿子的压力

无奈地提出了撤诉，在经过沟通之后，

作为律师我只能尊重当事人的选择。

因此， 本案的事实其实是通过杜

女士的诉讼就能得以澄清的。 最终基

于我们所提供证据形成的证据链，以

及法官的自由心证， 法官基本采纳了

我方的代理意见， 确认郭先生前妻的

网络侵权行为成立， 需在判决生效的

十日内在两个网络平台上向原告杜女

士道歉。除了全额支付公证费、律师费

之外， 还支持了一千元的精神损害赔

偿。

判决后，郭先生的前妻没有上诉，

该判决就此生效。

网络亦有法度

侵权即须担责

网络的确有着发言自由、 发布便

捷等优势， 但是任何自由都不是没有

边界的，网络并非法外之地。

在这起案件办理时， 人们上网还

是主要依赖电脑， 也没有时下最为流

行的短视频平台。如今，更多人会利用

短视频平台发布内容， 而相关内容无

论是浏览数量、 传播速度还是造成的

社会影响显然是更多、更快、更大。

近些年来， 因网络言论引发的名

誉侵权纠纷日益增多。 和普通的名誉

侵权纠纷相比， 网络名誉侵权纠纷的

特点在于其发生在网络虚拟空间，要

证明发言主体和现实主体的对应性存

在一定困难， 这也是许多人在网上发

言肆无忌惮的原因所在。

但事实上，无论是通过技术手段，

还是通过相关证据的分析对照， 要找

出侵权主体并非不可能的事。

而一旦事实确认， 名誉侵权的相

关法律同样适用于网络领域。 因此在

网络发言同样需要谨慎， 更不能恶意

“出口伤人”，否则就可能被追究责任，

承担相应的侵权后果， 甚至被追究刑

事责任。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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